
浙脑系发〔2024〕4号

关于印发《浙江大学脑科学与脑医学学院

院长优秀毕业生奖学金评选办法》的通知

各课题组、实验室、综合办：

经研究决定，现将《浙江大学脑科学与脑医学学院院长优

秀毕业生奖学金评选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浙江大学脑科学与脑医学系

2024年10月8日



浙江大学脑科学与脑医学学院

院长优秀毕业生奖学金评选办法

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培育优良院风学风，选树优秀

学生典型，浙江大学脑科学与脑医学学院（以下简称“脑

院”）特设“浙江大学脑科学与脑医学学院院长优秀毕业生奖

学金”（以下简称“脑院院长优秀毕业生奖学金”），对品学

兼优的优秀毕业生进行表彰，特制订本办法。

一、奖励对象

脑院全日制博士毕业生、即将进入脑院攻读博士学位的

“强基计划”本科毕业生、临床医学5+3（神经精神方向）硕士

毕业生。

二、奖励设置

“脑院院长优秀毕业生奖学金”每年评选2-4人，奖励金额

5000元人民币/人。

三、评选要求

1.基本条件（同时满足）：

（1）热爱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具有良好的思想

政治素质和道德修养，遵纪守法、品行端正，没有因违反校纪

校规等受到处分。

（2）就读学年综合素质评价和思想政治表现评价结果为



“合格”及以上等级。

2.学业要求（满足以下条件之一）：

（1）在读期间获得过至少2项校级及以上个人荣誉称号或

奖学金者，或者为脑院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毕业生。

（2）在读期间曾获年度考核优秀，且毕业论文盲审全A的

博士研究生。

（3）即将到脑院攻读博士学位的学业特别优秀的强基计划

本科毕业生或临床医学5+3（神经精神方向）专业硕士毕业生。

四、申请办法

1.由本人填写《浙江大学脑科学与脑医学学院院长优秀毕

业生奖学金申请表》（附件），并提供有关证明材料，经导师

推荐后报送脑院综合办公室。

2.经奖惩委员会审核通过，公示无异议后予以奖励。

五、其他

1.申请者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，材料中存在夸大、伪

造荣誉和研究成果的，一经发现，取消资格，撤消荣誉，收回

奖金，并通报批评。

2.“强基计划”本科生和临床医学5+3（神经精神方向）硕

士生的奖学金和荣誉证书在入学脑院后再正式下发。

3.本办法由脑院综合办公室负责解释，自发文公布之日起

实行。



附件：浙江大学脑科学与脑医学学院院长优秀毕业生奖学

金申请表



附件

浙江大学脑科学与脑医学学院

院长优秀毕业生奖学金申请表

姓名 性别
出生年

月

照片

专业、班

级

学号及联

系方式

学号

手机

就读期间

考核排名

情况

**年度：XX/XX（总人数）

**年度：XX/XX（总人数）

中期考核：XX/XX（总人数）

本科阶段绩点和排名：

毕业论文盲审结果：

本人简历

（从中学开始填写，其中注明目前攻读的学历和专业）

就读期间

获奖情况

（400字左右，不够写请另附纸张）

主要科研

成果及

事迹

本人签名

202 年 月 日

导师/辅导

员签名 202 年 月 日

院系盖章

202 年 月 日

说明:本表复印有效


